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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中旬

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我国已建立十余年，在支持我国住房

改革、住房建设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现行《住房公积金会计

核算办法》（以下简称《核算办法》）是 1999年 10 月 14 日由
财政部发布、自 2000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至今已使用近 11
年。随着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的迅速发展，有些会计科目的设

置显现出不合理之处，如有些会计科目设置重复，有些会计科

目内容不够细化，影响到会计处理的可操作性和账户信息的

真实性。笔者根据实务操作经验，对住房公积金会计科目设置

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办法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以供探讨。

一、“住房公积金存款”和“增值收益存款”两个存款类科

目设置重复

《核算办法》要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受托银行开设两

个存款专户：“住房公积金存款”专户和“增值收益存款”专户。

“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核算所有住房公积金日常收支款项，

“增值收益存款”科目核算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及分配业

务。并且《核算办法》明确规定：季末或年末，按规定将除住房

公积金增值收益专户利息收入之外的各项业务收入与业务支

出的差额，自“住房公积金存款”专户转入“增值收益存款”专

户。此规定可能是为了将住房公积金的日常业务收支和增值

收益区分开来。实际上，在“专项应付款”、“贷款风险准备金”、

“待分配增值收益”三个负债类和净资产类科目中，已经将期

末“增值收益存款”科目中的金额清楚地列示出来了。这种设

置两个存款专户的做法纯属多余，并且两个账户之间频繁转

款，也增加了资金管理的风险和成本。因此笔者认为，应简化

住房公积金存款核算，取消“住房公积金存款”和“增值收益存

款”两个会计科目，增加“银行存款”会计科目，并在“银行存

款”科目下设置“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两个明细科目，以便

随时监控资金存在状态，使资金管理更加精细化。

二、“委托贷款”和“逾期贷款”两个科目核算内容划分不

清晰，明细科目设置不合理

“委托贷款”科目核算按规定在受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

积金委托贷款的款项。“逾期贷款”科目核算已超过借款合同

的约定期限而尚未归还的委托贷款。

《核算办法》对“委托贷款”、“逾期贷款”两个科目的具体

规定有两点不妥之处：淤委托贷款转为逾期贷款的条件是：至
借款合同到期（含展期后到期）未归还的委托贷款，应从委托

贷款转作逾期贷款处理。这种规定不符合住房公积金个人购

房贷款的还款方式。目前个人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期限大多

都在 5年以上 30年以下，一般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方式，如果
按此规定，只有等贷款合同到期未归还的委托贷款才可转入

逾期贷款管理，这样势必会掩盖资金管理漏洞，弱化对逾期贷

款的监控，贷款逾期率指标的准确性也大打折扣。于目前
“委托贷款”、“逾期贷款”科目按贷款职工名称设置二级明细

账，这不便于管理和核算。

对于以上两点不足，笔者认为应作以下改进：第一，针对

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的特点规定贷款转逾条件。对累计超过

三期经催收有确凿证据证明贷款人不能按期归还的贷款，应

转入逾期贷款管理，以便财务人员随时监控贷款资金的回收

情况。第二，住房公积金是以单位为主体为职工个人缴存的个

人住房储备金，职工个人账户也是集中在单位单元中管理。为

便于对个人贷款户的核对和管理，应充分利用“住房公积金”

科目中的单位和职工信息，在“委托贷款”、“逾期贷款”科目下

按缴存单位名称设置二级明细科目，按贷款职工名称设置三

级明细科目。与“住房公积金”科目实现信息共享，对贷款人信

息进行集中管理，有效防范资金风险。

三、“国家债券”科目资金涉险时无从反映

国家债券本是一种无风险长期债券，但在前几年国家尚

未规范国债购买市场时，有些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二级市

场上购买了部分国债，出现了风险。有的国债已经多年未收到

利息，本金收回的可能性也不大，实际上已不属于实有资产。

但在等待相关部门处理意见的过程中，因为没有相应的会计

科目反映，也只能将这部分涉险资金列示在资产类科目中，虚

增了资产，夸大了资金使用率和资金运用率，掩盖了资金管理

中存在的风险。因此笔者建议，应增设“涉险国债”科目，对有

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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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住房公积金业务的快速发展，在实际操作中，依据《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设置使用的有些会计科目

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业务的需要，并且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本文对“住房公积金存款”、“增值收益存款”、“委托贷款”、

“逾期贷款”、“国家债券”、“住房公积金”、“专项应付款”、“业务收入”、“业务支出”科目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些阐

述，并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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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凿证据证明确实难以收回本息的国债、在有关部门的处理

意见未到达前，先将这部分涉险资金从“国家债券”科目转入

“涉险国债”科目中，以真实反映实有资产情况，给报表使用者

提供更准确的财务信息。

四、“住房公积金”科目核算内容不够真实

“住房公积金“科目核算住房公积金的归集、结息和支付

等情况。在收取单位和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时，借记

“住房公积金存款”科目，贷记“住房公积金”科目。

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由于所使用的会计核算软件不

同，在住房公积金的入账方式上也存在不同的做法。一种入账

方式是：先进入集中户归集，再分配至各单位职工户中。首先

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收取单位支票及住房公积金汇缴书，

款项进入银行账户后进行如下账务处理：借记“住房公积金存

款”科目，贷记“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集中户”科目。其

次，将入集中户款项进行分配，账务处理为：借记“住房公积

金———住房公积金集中户”科目，贷记“住房公积金———伊伊单
位”科目，程序自动将计入单位的住房公积金月存额分配至职

工个人账户中。另一种记账方式是：单位缴存的公积金款进入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存款户后，管理中心进行同步记账分配

到个人账户，到月末，未分配到个人账户的款项暂时挂在缴存

单位公积金余额中。笔者认为，不论采取哪种方式进行住房公

积金入账核算，都会存在以下问题：期末有一部分住房公积金

存款不能及时分配至职工个人账户，这部分款项就暂挂在住

房公积金集中户或缴存单位余额中。这样就会使资产负债表

中所反映出的住房公积金余额与职工个人账户汇集的住房公

积金余额不相符，严重影响到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信息的真

实性。

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职工个人缴存的住

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

个人所有，职工个人账户的余额汇集成住房公积金余额。因此

笔者认为，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收到单位缴存的住房公积

金还未分配到职工个人账户之前，其资金性质应不属于住房

公积金，不应在“住房公积金”科目中反映，应是一种暂收款，

可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中列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收取

单位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

应付款———伊伊单位”科目，待实际分配时，借记“其他应付
款———伊伊单位”科目，贷记“住房公积金———伊伊单位”科目。
这样操作的优点是，资产负债表中住房公积金余额能真实地

反映出实有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同时也可随时监控职工个

人账户的记账时限。

五、“专项应付款”科目名称不直观

负债类科目“专项应付款”核算应交财政部门的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管理费用和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下设两

个明细科目：“住房公积金中心管理费用”和“城市廉租住房建

设补充资金”。笔者认为，此科目名称不够直观，不便于报表使

用者清晰了解财务信息。建议取消“专项应付款”科目，将其二

级科目改为两个一级会计科目，即设置“应上缴管理费用”和

“应上缴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一级科目。

六、“业务收入”、“业务支出”两个科目不够清晰明了

“业务收入”科目核算住房公积金运作过程中实现的各项

利息收入，此科目下设五个明细科目：“住房公积金利息收

入”、“增值收益利息收入”、“委托贷款利息收入”、“国家债

券利息收入”、“其他收入”。笔者认为以上设置不够清晰，建议

取消“业务收入”科目，设立四个一级会计科目：“银行存款

利息收入”、“委托贷款利息收入”、“国家债券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这样更能清晰反映出资金运作过程中的各项收

入情况。

另外，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了解决利息倒挂问题，

往往把沉淀在受托银行的活期存款在不出专户的情况下，转

存三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并且此项利息收入占存款利息收

入的很大比重。因此，笔者建议在“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科目下

增设“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和“活期存款利息收入”两个明细科

目，这样可以清晰地反映定期存款所取得的利息收入，便于从

财务分析的角度去分析资金运营的效益，有助于会计信息使

用者评价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资金运营水平。

“业务支出”科目核算住房公积金运作过程中发生的各项

支出，包括国家规定给住房公积金账户计算的利息、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按照规定支付给受托银行的住房公积金归集手续

费和委托贷款手续费。此科目下设置三个明细科目：“住房公

积金利息支出”、“住房公积金归集手续费支出”、“委托贷款手

续费支出”。这种科目设置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业务支

出”作为一级会计科目，比较笼统，不便于理解。第二，“住房公

积金利息支出”核算的内容包括：淤每年 6月 30日定期为职
工结算的定期利息和活期利息；于在日常业务中，职工销户支
取的定期利息和活期利息。其中，每年 6月 30日定期为职工
结算的利息占到绝大比例，在现行《核算办法》中没有分开核

算，所提供的财务信息比较模糊。第三，住房公积金归集手续

费支出、委托贷款手续费支出两项业务支出都是支付给银行

的委托手续费，在报表中应当反映出一个总体数据。第四，目

前委托银行收取的账户维护费等其他零星支出，没有合适的

会计科目反映。

因此笔者提出以下改进建议：一是取消“业务支出”科目，

另设三个一级会计科目：“银行存款利息支出”、“委托银行手

续费支出”、“其他支出”。二是在“银行存款利息支出”科目下

增设明细科目“定期结算利息支出”和“日常销户利息支出”。

三是在“委托银行手续费支出”科目下增设“住房公积金归集

手续费支出”和“委托贷款手续费支出”两个明细科目。四是取

消原来的“住房公积金存款利息收入”和“增值收益存款利息

收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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